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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精神，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

的天健审（2016）第 501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及天健审〔2016〕第 5021

号《201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，经

过与会计师事务所、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沟通后，我们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在对外担保方面 

1、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5000万元，

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1000 万元，为浙江世导裕新网络

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7800 万元。除与众合科技提供互保外，为公司未对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，该担保事项根据公司《章程》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。 

2、公司担保总额人民币 45980万元，占净资产的 22.40%。其中对外担保(不

包括控股子公司)余额人民币 13800万元，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人民币 32180 万元，

不存在违规担保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

保金额为人民币 41980 万元。其中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5000

万元，为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3000 万元,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担保余额 8000 万元，为浙江世导裕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7800

万元,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8180 万元,上述担保事

项均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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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方面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 2015 年度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

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》签字页。） 

 

独立董事：张国煊   费忠新    詹国华    申元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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